
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校友“北京恒信康诺”

专项助学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北京恒信康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为快速成长的中国医药提供营销推广服务的专业营销公司。公司立足于品牌战略和人才战略，弘扬“团队合作第一、以人为本”的精神。恒信康诺以开拓务实的精神,服务于北京医药市场，公司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以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形象，对企业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公司中有三分之一的员工为内蒙古医科大学（原内蒙古医学院）的毕业生，为帮助内蒙古医科大学在校生安心读书，好好学习，为母校的发展贡献一份薄力，特以公司名义成立内蒙古医科大学药学院“北京恒信康诺”专项助学金。其宗旨是鼓励受助学生积极进取、学业有成，倡导受助学生自立自强，建立起回馈社会的意识。

第二章  资金来源

第一条 该助学金由供职于北京恒信康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内蒙古医科大学毕业生共同捐资建立。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二条 助学金实行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名义借用或挪用，助学资金委托学校财务处管理，每年在第一季度汇入学校助学专用账户，按照出资人要求发放，同时对捐款校友开具校财务专用发票。学生工作处建立学生资助档案，为捐资人颁发捐赠证书，并在我校社会奖（助）学金网站公布奖学金来源及提供者名单等。 

第三章  奖励对象及额度
第三条  资助对象为药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

第四条  每年助学金额度为10万元，资助名额为20名，额度为每人每学年资助人民币5000元。初期计划五年。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家庭特别困难，生活简朴，单亲及孤儿优先考虑，并可以连续获得资助。

 第六条 基础性素质测评成绩在本专业前1/5、发展性素质测评在本专业前1/2者。

第七条 本学年无补考或重修课程和违纪行为者。

第八条 获得该项助学金的学生，需主动书写感谢信，并在获奖学生之间做到互相联系、互相扶持，在毕业后积极回报社会。

第九条  获得该助学金的学生原则上不再参评其他类型助学金。

第十条 符合资助方指定的其他要求。

第四章  申请及审批程序

第十一条 每年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如实报告家庭经济情况和个人收入以及上学年素质综合测评情况。

第十二条  经药学院学院学工办审核推荐，学院负责人签署意见盖章后，报学生工作处审核。

第十三条  由校学生工作处组织评审，并将结果报送资助方审核，每年第三季度颁奖。

第十三条  药学院要负责对每一名受资助学生跟踪调查其家庭经济情况的变化情况。

第五章  其他

第十四条  本项目期限为五年，从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

第十五条  由学校学生工作处指导药学院组织发放仪式，北京恒信康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派人前往学校发放助学金，并与学校签订资助协议，定期派人与学生座谈，了解助学金使用情况和学生的总体情况。

第十六条  北京恒信康诺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将提供一定数量的实习岗位，为即将毕业的学生进行就业指导。

第十七条  此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